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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泳场所节水技术规范》编制说明 

1.任务背景和意义 

当前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城市人口不断增加，城市生

活用水呈刚性增长趋势。目前全国城市每年平均缺水 60 亿 m3，每年因缺水造成

的经济损失约 2000 亿元，严重的缺水问题导致我国的城镇化建设过程、GDP 增

长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受到制约。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提高全民节水

意识，建设节水型社会，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要求。 

2015 年全年我国总用水量 6180 亿 m3，比上年增长 1.4%。从 2015 年我国水

资源消费结构来看，农业用水总量为 3903.9 亿 m3；工业用水总量为 1380.6 亿

m3；生活用水总量为 790.5 亿 m3；生态用水总量为 105亿 m3。其中，生活用水增

长 3.1%，工业用水增长 1.8%，农业用水增长 0.9%，生态补水增长 1.7%。万元国

内生产总值用水量 104 m3，比上年下降 5.1%。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 58 m3，下

降 3.9%。人均用水量 450 m3，比上年增长 0.9%。2010-2015 年我国生活用水量

见图 1、人均用水量见图 2。 

 

图 1 2010-2015 年我国生活用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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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10-2015 年我国人均用水量 

游泳场馆是以水为载体，集健身、寓教于乐为一体的社会公共用水行业。由

于它用水量较大、用水时间相对集中，因此，加强游泳场所的用水、节水管理，

是节水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随着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与人们生活水平

的不断提高，游泳场馆的需求与建设得到了飞速的发展，消耗了大量的水资源。

根据第六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数据汇编，截至 2013 年底，我国共有游泳场馆

14474 个，其中游泳馆 5279 个，跳水馆 34 个，室外游泳池 9111 个，室外跳水

池 50个。 

2.任务来源 

本标准由水利部和全国节水办提出，全国节水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2016

年申请立项，被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列入《关于下达 2016 年第一批国家标准

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国标委综合【2016】39 号），项目计划号为

20160671-T-469，由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牵头起草。 

3.工作过程 

标准起草从 2016 年 3 月开始，可以分为 5 个阶段： 

第一阶段：成立起草组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接到标准制定任务后，立刻组织落实标准制定工作。确定

由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为主要起草单位，并由来自相关行业、企业和科研机构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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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专家组成起草组。 

第二阶段：文献和资料收集 

为了按照文件要求，准确完成制定工作，首先通过各种途径，收集并学习相

关建筑设计标准、取用水定额标准、环保排放标准、水质标准已经废水处理标准

等相关资料。 

经过资料整理和汇总，按照以上指导性文件的精神和要求，初步理顺了标准

制定的方向和思路。 

第三阶段：草案编写 

2018 年 8 月，依照编写提纲起草了标准草稿, 经过反复研讨和修改，形成初

稿。在对标准草案的反复讨论和修改后，于 2019年 2月形成征求意见稿。 

第四阶段：征求意见阶段 

2019 年 3 月-2019 年 7 月，广泛征集游泳场相关单位意见，并进行修改。2019

年 8 月，全国节水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下发征求《游泳场所节水技术规范》国家标

准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函，公开征求意见。根据反馈修改后最终确认标准主要内容

形成标准送审稿。 

4.标准编制思路 

4.1 游泳场所的特点 

随着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集娱乐、休闲与健身

为一体的游泳场馆的需求与建设可谓方兴未艾，国家级大型游泳馆、各种公共游

泳馆、家用游泳池、星级宾馆的室内游泳池等如雨后春笋般遍及全国城镇。 

游泳馆建筑和其他民用建筑相比，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跨度大、平面面积大、

高度高、容积大、技术工艺复杂等。游泳馆建筑是各类公共建筑中的耗能耗水大

户，游泳池、跳水池和洗浴要消耗大量的水资源，而为游泳池水、洗浴用水加热

也需要消耗大量的能源。 

4.2 游泳场所的主要用水环节 

游泳场馆的主要用水环节集中在淋浴用水、池面溢流损失和过滤反冲洗用水

等。 



 

 

 淋浴与强制淋浴用水 

淋浴与强制淋浴用水是必不可少的水耗。手动控制出流的用量约为 90L/（人

∙场）；如采用自动感应控制出流，其用水量约为 60L/（人∙场）。 

强制淋浴也是必不可少的水耗，目前，大多数游泳馆都采用自动感应控制出

流，节约了用水量。 

 补充水 

目前游泳池采用的大多是满水型和定水位型的间断式补水方式。满水型是指

在开场前将池水补满（极短时，薄膜状溢流以去除表面物），在下午或晚间再次

补满。这种方式虽较溢流型节水不少，但仍存在很大的浪费。对于一个水面为

25×50m2 的游泳池来说，水面降低按 10cm 计，则被拨动溢掉的水量为 125m3。

即每补满一次就将浪费掉这么多水。各种游泳池每天补充水百分数见表 1。 

表 1 各种游泳池每天补充水百分数 

游泳池类

别 

比 赛

池 

跳水池 游泳、跳

水合建池 

公 共

池 

练习池 儿童池 幼儿池 水球池 

补充水量

（100%） 

5 5 5 1

0-15 

5-1

0 

15 15 5 

非满型定水位补水就是按照上述水面的波幅来限制水面水位至离岸上

10-15cm。如无其它排水，就无需补水。由此，较满水型每天至少可节水 125m3。

当然在非满池状况下,水面油脂等污物会因水面的波动而粘滞在池壁上,在水面附

近形成一圈灰黑污渍带,会影响人们的视觉和情趣。对此应采取如下措施来加以

消除:①闭场后无反冲洗用水,经晚间的静置后,在早间循环之前及时用吸油性强

的棉质抹布人工清除池壁上的污物；②闭场后过滤器需反冲时,应在反冲洗后补

水前进行上述人工方法清除；③视水面污物情况定期满水短时薄膜溢流,以去除

水面上的视觉污染物。这一方法应在过滤反冲洗前进行,以使池面下 1Ocm 左右

的水量用于反冲洗(此时最好两台过滤器都进行反冲洗),从而最终使池内水面保

持在常水位状态,避免开场后被波动溢失造成浪费。 

 压力过滤器反冲洗用水量 

在定水位补水中,过滤器反冲洗排水与初滤水排水是造成补水的直接原因。

按照规范设计值,重质滤料和轻质滤料反冲洗一次所需的水量大致相等,对于直径

为 2.5m 的过滤器经计算约为 30m3/次。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加初滤排水用水量



 

 

高 7Om3/次·台以上。究其原因,大致有如下几个:①反冲洗强度不够,致使排水水质

在较长时间内仍难达到要求;②唯恐滤料洗不干净,过度延长反冲洗(或次数)与初

滤水排水时间;③模式化,不论滤料截污程度如何,每次反冲洗时间或次数基本保

持一致;④操作经验不足,方法不当,在整个冲洗过程中保持同一流量。过滤器的反

冲洗绝不能凭个人判断来进行,具体应根据其进出口的压力表差值辅以观察取样

水质来决定。在冬春淡季,过滤器很少因饱和而使压差达到规定值需进行反冲洗,

大都出于保护性的半月冲洗一次,且冲洗历时短、排水量少。而在夏秋旺季,过滤

器的反冲洗周期大大缩短,一般平均 4 天反冲冼一次,且冲洗水量相对淡季要大。

因此,在夏秋季节,过滤器反冲洗的操作对其节水显得非常重要。 

 池底清污排水量 

由于停运、加药、循环流速低等原因,游泳池的池底会沉积一薄层污渍,即使

水质非常好,也会因此而给人视觉上一种污染感,所以应定期进行清除。一般来说,

夏秋季节每周应清洗一次,冬春淡季半月或一月清洗一次既可。按照每次清污用

水量约 5Om3,全年一个池子的用水量将达 1500m3 左右。如直接排放必将造成较

大的浪费。 

6.主要内容说明 

6.1 标准框架 

标准共分 5 章来撰写。第一章是范围，给出了标准的规定范畴和适用范围；

第二章为规范性引用文件，列出了与本标准应用密切相关的标准；第三章是术语

和定义，给出了游泳场所节水的相关术语的定义；第四章是节水设计要求，对游

泳场所节水方案、主要用水部位和过程、节水器具、排水方案等进行了规定；第

五章是节水技术要求，分别针对泳池和淋浴提出了相应要求；第六章是节水管理

要求，分别针对计量器具的配备、用水统计等进行了规定，并提出了游泳取水定

额。 

6.2 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 

6.2.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游泳场所节水的相关术语和定义、设计要求、技术要求和管理



 

 

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人工游泳场所、天然游泳场所和水上游乐设施等各类游泳场所。 

6.2.2 术语和定义 

为便于理解，本标准给出了游泳场所、人工游泳场所等 8 个主要的术语和定

义。具体释义如下： 

1）游泳场所 

能够满足人们进行游泳健身、训练、比赛、娱乐等活动的室内外水面（域）

及其设施设备。 

2）人工游泳场所 

向社会公众开放的各类室内外人工游泳池、游泳馆、游乐嬉水池等。 

3）游泳取水量 

游泳所消耗的新水量，包括地表水、地下水、自来水以及从外部得到的热水、

蒸汽等，但不包括循环水以及企业回收利用的再生水。 

4）补水 

单位时间内向泳池内补充水量的总和占原池水量的比例。 

5）循环净水给水系统 

将使用过的游泳池池水，按规定的流量和流速从池内抽出，经过滤净化使池

水澄清并经消毒杀菌处理后，符合相关水质标准后，再送回游泳池内重复使用的

系统。 

6）直流式给水系统 

将符合生活饮用水水质标准的水流，按设计流量连续不断送入游泳池，再将

使用过的池水按相应的流量连续不断经排水口排出游泳池的给水系统。 

7）浸脚消毒池 

为使游泳者在进入游泳池之前强制接受脚部消毒而在通道上设置的含有消

毒液的水池。 

8）强制淋浴 

为使游泳者在进入游泳池之前强制接受身体清洗而在通道上设置的淋浴装

置。 



 

 

6.2.3 节水设计要求 

节水设计要求主要包括：新、改、扩建游泳场馆应编制节水方案，节水方案

应包括主要用水水源、水量、供应渠道及主要用途；主要用水部位及用水过程分

析；淋浴器的节水措施；泳池的节水措施；生活用水器具的选择及节水措施；排

水方案及废水回用的技术方案；用水计量器具配备情况等。 

同时要求游泳场馆应采用先进的节水技术和设备，配置节水型淋浴设施用水

器具应符合相关标准要求。废水应优先考虑回收利用。 

6.2.4 节水技术要求 

1）泳池 

本标准除了要求泳池应采取换热方式保持池水温度，不同使用功能的泳池分

别设置循环过滤系统以及泳池应单独设立计量装置之外，还针对不同类型的泳池，

分别提出了日补水率的要求，具体见表2。 

表2 泳池的补水率 

类型 补水率（%） 

比赛池 ≤5 

跳水池 ≤5 

练习池 ≤10 

公共池 ≤10 

儿童池（含幼儿池） ≤15 

水球池 ≤5 

同时要求泳池应定额清污排水，并提出了清污周期的要求： 

表3 泳池的清污周期 

季节 清污周期（天） 

夏、秋季 7 

冬、春季 15 

2）淋浴 

针对淋浴的技术要求主要有：应安装冷、热水混合淋浴装置；应采用智能控

制开关；同时应符合 GB 28378《淋浴器用水效率限定值及其用水效率等级》中



 

 

节水评价值的要求。 

6.2.5 节水管理要求 

节水管理要求主要包括：游泳场所用水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应符合 GB 

24789《用水单位水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的要求。游泳场所应加强用水统

计管理，建立规范、完善的用水统计台账。从业人员上岗前应进行节约用水培训。

游泳场所应在显著位置设置节水提示标志。游泳场所应加强对用水设施的巡查、

维护和管理，不应出现失修、失养或管理不善造成的浪费水现象。并提出了游泳

取水定额的要求，具体见表 4。 

表4 游泳取水定额 

室内游泳场所 m3/m2·d 0.2 

室外游泳场所 m3/m2·d 0.4 

注1：按照泳池面积计算； 

注2：取水定额指标为最高允许值，在实际运用中取水量应不大于定额指标值。 

 


